阎发改审发〔2021〕28号
西安市阎良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阎良区新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综合服务楼项目建议书的批复

西安市阎良区卫生健康局：

你单位以阎卫发〔2021〕4号报来的《关于新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综合服务楼项目建议书的申请》收悉。经研究，同意建设。现将有关事项批复如下：

一、项目名称：阎良区新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综合服务楼项目
二、项目主管单位：西安市阎良区卫生健康局 

三、项目建设单位：阎良区新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四、项目地址：阎良区新兴街道18号（阎良区新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内）

五、建设内容及规模：新建一栋2层南北（南北长33米，东西宽9.5米）走向砖混结构单面楼，建筑面积共计约637平方米。

六、总投资及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约318.5万元，资金来源为争取上级资金及区财政配套。

七、社会效益：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加快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提高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快速处置能力，确保辖区群众就医需求，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请接文后，抓紧办理项目前期手续，尽快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报我委审批。

此复，有效期两年。
西安市阎良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年2月8日

监管平台项目代码：2102-610114-04-01-725314
抄送：市发改委，区政府办，区统计局，区应急管理局，区住建局，
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生态环境分局。
西安市阎良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1年2月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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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卫发〔2021〕4号


西安市阎良区卫生健康局关于

新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综合服务楼

项目建议书的申请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为了贯彻落实中共西安市阎良区委办公室、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西安市阎良区卫生健康工作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全面加强基层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建设，拟实施阎良区新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综合服务楼项目，现申请项目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项目名称：阎良区新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综合服务楼项目
二、项目主管单位：阎良区卫生健康局

三、项目主管单位法人：杨瑞萍

    四、项目建设单位：阎良区新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五、项目单位法人代表：惠增龙
六、项目地址：阎良区新兴街道18号（阎良区新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内）

七、建设内容及规模：新建一栋2层南北（南北长33米，东西宽9.5米）走向砖混结构单面楼，建筑面积共计约637平方米。

八、建设性质：新建项目

九、总投资及资金来源：总投资约318.5万元。资金来源为争取上级资金及区财政配套资金。
十、建设周期：18个月（2021年3月-2022年8月）
十一、项目实施建议：本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加快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提高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快速处置能力，确保辖区群众就医需求，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西安市阎良区卫生健康局

2021年2月3日

西安市阎良区卫生健康局                      2021年2月3日印发
西安市阎良区卫生健康局

新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综合服务楼

项目建议书

一、项目名称：阎良区新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综合服务楼项目
二、项目地址：阎良区新兴街道18号（阎良区新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内）

三、项目主管单位：阎良区卫生健康局
四、项目建设单位：阎良区新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五、项目建设性质：新建项目

六、项目实施依据：为了贯彻落实中共西安市阎良区委办公室、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西安市阎良区卫生健康工作三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全面加强基层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建设，实施阎良区新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综合服务楼项目。
七、建设基本情况：新建一栋2层南北（南北长33米，东西宽9.5米）走向砖混结构单面楼，建筑面积共计约637平方米。

八、总投资及资金来源：总投资约318.5万元。资金来源为争取上级资金及区财政配套资金。

九、项目实施意义：本项目实施后，将进一步加快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提高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快速处置能力，确保辖区群众就医需求，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西安市阎良区卫生健康局

2021年2月3日
